关于推荐继续医学教育专家的通知
各市（省直管县）卫生计生委（卫生局）及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省直医疗单位及相关学术团体： 
　　为加强我省继续医学教育科学管理,推动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可持续发展,现决定在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下设立“继续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和“继续医学教育协调委员会”。为做好相关委员会组建工作，请你们推荐专家，据此省从中向国家推荐相应专家。现将有关推荐工作要求如下： 
　　一、 继续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 
　　（一） 主要职责：研究制定继续医学教育标准、省级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评审及评估标准、省级继续医学继续基地认定标准，对我省继续医学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方针政策提出建议等。 
　　（二）专家条件：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学风正派, 治学严谨；2.熟悉继续医学教育相关政策法规，热心支持继续医学教育工作；3.正高级职称，学科带头人，在本学科领域享有较高声誉，成绩突出；4.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在65岁以下（含65岁），有时间和精力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相关工作；5.具有参加省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推荐。 
　　（三）推荐方案：每个市级(省直管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推荐专家2名，每个有关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推荐专家1名（专家推荐表详见附件1）。 
　　二、继续医学教育协调委员会 
　　（一）主要职责：对继续医学教育整体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协调和监测，审核继续医学教育评估方案和指标体系，指导省直卫生单位、市（省直管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等。 
　　（二）专家条件：1.具有五年以上继续医学教育管理或教学工作经验，熟悉继续医学教育相关政策法规，热心支持继续医学教育工作；2.科级（含副科）及以上职务或副高及以上职称，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治学严谨；3.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在60岁以下（含60岁），有时间和精力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相关工作。 
　　（三）推荐方案：每个市级(省直管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推荐专家2名，每个有关学术团体及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推荐专家1名（专家推荐表详见附件2）。 
　　三、继续医学教育学科专家组 
　　继续医学教育学科专家组将在继续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对原有的学科专家组成员将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主要职责：评审、认定、评估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等。 
　　（二）专家条件：1.治学严谨，秉公办事，坚持原则；2.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本学科中有较高的影响和知名度；3.熟悉并热心继续医学教育工作；4.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在65岁以下（含65岁），有时间和精力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相关工作。 
　　（三）推荐方案：每个市级(省直管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和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在每个学科领域（总计78个学科）推荐专家2名（专家推荐表详见附件3，学科分类表详见附件4）。 
　　请有关单位于2015年4月10日前将专家推荐表（含电子版）报送至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邮箱：ahjsb@sina.com）。联系方式: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赵玉婷，电话（传真）：0551-62998532。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地址：合肥市永红路15号省医学会二楼，联系电话（兼传真）：0551-62829118。 
　　相关附件可在省卫计委网站科教处网页（http://www.ahwjw.gov.cn）、安徽省医学会网站（http://www.ahyxh.org.cn）及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服务平台（http://www.ahscme.cn）下载。 

2015年3月25日
